
115年度臺中市清水區公所代辦各社區發展

協會申請社會局補助業務資訊公告 

補助項目 一般項目: 

1.社區性活動。 

2.社區觀摩(※受觀摩之社區須經中

央各部會或該縣市政府評鑑為甲等

以上或獲有獎項。)。 

3.社區行銷。 

4.福利服務。 

政策性項目: 

1.協助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當年度

政策工作計畫或活動，視計畫需求

補助額度。 

2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優等獎」或「卓越組-卓越、銅質卓

越、銀質卓越、金質卓越」之社區，

於成績公佈後次年度內，得申請福

利服務計畫補助。 

3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甲等獎」之社區，於成績公佈後次

年度內，得申請福利服務計畫補助。 

4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服務與創新獎」之社區，於成績公

佈後次年度內，得申請福利服務計

畫補助。 

5.經區公所或臺中市審核通過推薦參



與臺中市或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

作選拔、通過臺中市福利社區認證

之社區。  

申請期間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

資格條件 臺中市清水區立案之 32個社區發展

協會且通過會務認證，未配合本所社

區發展業務規劃者，不予補助。 

審查方式 依據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輔導各區公

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計畫」規定

辦理。 

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

金額上限 

一般項目:每一計畫案補助上限為新

臺幣以下同 3萬元整，同一計畫案

不得重複申請，每社區全年度合計

最高補助 5萬元整。 

政策性項目: 

1.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全國性社區活

動，經衛生福利部補助後，計畫經

費仍不足者，始得申請，得免自籌

款。 

2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優等獎」或「卓越組-卓越、銅質卓

越、銀質卓越、金質卓越」之社區，

於成績公佈後次年度內，得申請福

利服務計畫合計最高補助新臺幣十

萬元，並得免自籌款。 

3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甲等獎」之社區，於成績公佈後次



年度內，得申請福利服務計畫補助

新臺幣三萬元，並得免自籌款。 

4.參加衛生福利部選拔榮獲「績效組-

服務與創新獎」之社區，於成績公

佈後次年度內，得申請福利服務計

畫補助新臺幣一萬元，並得免自籌

款。 

5.「經區公所或本市審核通過推薦參

與本市或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

選拔」或「通過臺中市福利社區認

證」之社區，且一般性計畫補助之

經費額度已明確規劃用途，得於每

年九月三十日前專案申請，每案最

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，惟不得辦理

社區觀摩。 

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新台幣 160 萬元整。 

備註: 

1. 申請補助者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、第 3條之

公職人員或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應依規定於申請時填寫檢

附「公職人員與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」。  

2.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 項規定，未主

動據實揭露身關係者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

條第 3項處新臺幣 5萬以上 50萬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

續處罰。 

 


